台南市菁寮國小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壹、 依據：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教育部公佈「學校衛生保健實施辦法」第七 條訂定之，為顧及全校之整體性，其適用範圍除全校學生外，應涵全校校職員工。
貳、 目的：
     為提供完善的健康服務和健康的環境，使學校教職員工生身心健康，更期能以學校為中心，學生為橋樑，推展至家庭和社區，使每個國民身心健康，社會國家幸福安寧。
參、 目標：
一、提供良好衛生環境，增進學生健康生活。
二、加強學生衛生知識，養成學生正確衛生觀念及良好習慣， 建立學生良好的健康行為。
三、充實學校衛生設備，推展學校衛生工作。
四、健全學校衛生組織與功能。
五、預防疾病，維護學生身心發展。
六、防止事故傷害，確保學生身心安全。
伍、內容：
	項目
	內容
	備註

	一、學校衛生實施計畫項目及內容
	1.健康中心管理：包括環境佈置、清潔、維護，藥品用物補充，機械保養，以維持健康中心正常功能。
2.擬定健康中心工作行事曆
3.整理健康檢查結果〈如尿液篩檢、蟯蟲檢查〉通知導師及家長。
4.記錄並統計健康檢查及門診狀況。
5.張貼健康資訊分享健康保健知識，並行銷健康中心功能。
6.聯繫政府及社區相關機構組織，如衛生局、所，教育局及其他與業務相關之組織及人員。
7.參與會議，如校務會議、行政人員會議、晨會或其他業務相關之會議
8.承校長之命，協助推展學校衛生及其他相關業務之工作
9.參加研習及在職進修以提昇專業工作能力
10.加強電腦運作及公文處理能力
	 

	二、健康教學
（一）充實教學設備
（二）佈置衛生保健中心
（三）推展健康教育與活動
（四）聯絡與統整教學
（五）教學研討
（六）評量
	1.配合學校經費充實衛生保健中心設備。
2.配合學校經費佈置衛生保健中心設備。
3.配合衛生署、教育部實施全民衛生教育宣導。
4.與各學科相配合，宣導正確的知識與觀念。
5.配合教師研習等活動交換教學心得。
6.利用健康知能測試、個人健康體檢表、健康技能測試成績考核評定健康知識之進步情形。
	 

	三、健康服務
（一）健康檢查
   

    

（二）視力保健
   

    

 

（三）傳染病管制
   

 

（四）簡易急救
    

（五）口腔保健
 

 

（六）健康指導
 

   

    

 （七）保健資料整理
   

  

（九）開發醫療資源
  
	1.每學期辦理學生健康檢查包括身高、體重、視力等。
2.填寫健康檢查紀錄表。
3.填報檢查結果及統計表。
4.異常學生進行追蹤管理。
5.一、四年級健康檢查及追蹤矯治工作。
 

1.擬定視力保健工作實施辦法。
2.辦理學生視力檢查並統計分析。
3.一年級新生、幼稚班亂點立體圖斜弱視篩檢
4.填報檢查結果及統計表。
5.異常學生進行追蹤管理。
6.推廣望遠凝視與實施
7.辦理視力保健宣導活動视
 

1.加強環境衛生，杜絕傳染來源，切斷傳染途徑
2.改善給水、排水系統。
3.加強垃圾處理，維護垃圾場及資源回收室，杜絕病媒。
4.加強督導管制學生外訂餐食、福利社食品衛生。
5.配合預防接種實施。
 

1.防止學生事故傷害，加強健康中心對意外事件之處理。
2.簡易急救之宣導。
3.辦理學生安全教育及急救等衛生訓練工作。
 

1.配合實施口腔檢查，異常轉介治療與追蹤管理。
2.指導餐後潔牙與含氟水漱口實施。
3.填報口腔檢查、漱口水統計表並與成效
4.辦理口腔衛生教育宣導。
 

1.配合健康與體育課程、彈性時間實施。
2.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加強健康指導。
3.追蹤輔導健康檢查結果異常學生。
4.張貼健康資料及海報。
5.於學校網頁開闢健康專欄，宣導健康保健知識及連結相關網站。
6.利用衛教週、校慶活動邀請專家學者專題演講
7.對有特殊健康問題學生，做個案管理。
 

1.整理健康記錄卡及有關資料。
2.健康中心衛材、藥品消耗整理統計。
3.統計及記錄健康中心傷病護理紀錄日、月報表
4.特殊疾病記錄。
5.提供衛生保健教材借用及管理。　
 

1.建立宜蘭縣市醫療資源資料，以提供教職員生利用。
2.結合相關衛生單位，辦理健康服務活動。
3.遴選優良醫療院所為合約醫院，提供教職員生健康諮詢。
	 

	四、健康環境
 （一）整潔活動  
   

 

（二）美化綠化環境
   

（三）環境衛生設備之保養
    
（四）培養學生衛生習慣
  
 

五、其他
（一） 健康教育活動
	1.擬定環境衛生實施辦法，全校實施環境清潔運動。
2.劃分全校整潔責任區域，每天由學生利用掃地時間打掃整
  理，養成學生勞動習慣並保持校園整潔。
3.徹底實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以防公害。
4.進行全校消毒，以確保環境衛生。
 

1.繼續環境綠化、廁所美化及花木栽種工作。
2.加強教室美化工作，鼓勵各班利用盆栽佈置環境。
3.美化公佈欄及走廊。
 

1.加強愛護公物之觀念，凡有破損立即通知總務處修理。
2.指導學生衛生設備之使用，桌椅公物之維護。
3.觀察校內活動空間及遊樂設施，是否有礙學童正常活動及健康。
4.定期測試教室照明是否合格，如遇不合格立即更換。
 

1.培養學生勿亂丟紙屑、果皮之良好習慣。
2.養成學生洗手的習慣，用廁後立即沖水。
3.鼓勵學生掃地時帶口罩。
4.培養學生物歸原處的習慣，並將清潔工具排列整齊。
5.培養學生餐後刷牙、漱口的習慣。
6.每週實施含氟水漱口活動。
 

1.利用健康中心櫥窗張貼、公佈有關衛生之海報
2.利用朝會、集會時間宣導並討論有關衛生之事宜
	 


 陸、組織與職責：
	職務
	職稱
	職 責

	主任委員
	校長
	綜理學校衛生工作

	副主任委員
	教導主任
	1. 協助籌組並負責學校衛生委員會有關工作
2. 衛生委員會工作分派及協調。

	總幹事
	學務組長 
	1. 協助籌組並負責學校衛生委員會有關工作
2. 擬定學校衛生保健工作計畫及有關報告
3. 協助健康中心實施衛生保健工作
4. 辦理學校環境衛生及有關整潔活動

	執行秘書
	護理師
	1. 推行學校衛生工作
2. 辦理視力、口腔保健衛生
3. 辦理預防接種
4. 辦理傳染病預防、管理、通報
5. 辦理健康檢查及缺點矯治
6. 特殊疾病管理
7. 推展健康教育及辦理各項衛生活動
8. 負責紀錄、月報表及衛生統計
9. 健康資訊系統管理
10. 協助維護校區環境安全
11. 傷病處理及急救
12. 學生團體保險

	委員
	教務組長
	推動學校健康教育與各項健康活動

	委員
	總務主任
	1. 改善環境衛生與維護校區安全
2. 充實各項衛生設備
3. 促進社區各有關機構之聯繫與合作以協助學校衛生工作之推行

	委員
	導師及相關健康與體育任課教師
	1. 切實執行學校衛生委員會所訂定之計畫。　
2. 協助學校醫護人員實施學生保健工作。
3. 實施健康觀察，如發現學生有健康問題，應與學校護理人員、學生家長，或其他有關人員聯繫。
4. 講授健康教育隨時指導學生，期使學生實踐健康生活。
5. 協助保持教室內環境衛生及良好師生關係。
6. 身體力行為一健康的好榜樣。
7. 聯繫家長明瞭學校衛生工作之實施及促進家庭學校間之合作關係。


柒、其他未盡事宜得依實際情形經校務會議通過訂正或修改之。
捌、本計畫經學校衛生委員會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組長：　　　      　　　主任：　　　      　　　校長：

































